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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省城某单位因为对单
位宿舍供暖设施进行了“汽改水”，

产生了18万元的费用，居民们对这
笔费用提出质疑，拒绝缴纳，而单
位负责人则回应，费用已经很低
了。因此，供暖阀门迟迟未开。

没有提前公示工程预算，仅
凭一纸告示就让居民缴纳改造
费，这个收费方法未免有点霸

道。然而，接下来面对居民们对
工程预算状况的一再追问，单位
拿出的预算表却更加加深了大
家的质疑：编制时间竟然比工程
完工的时间还要晚！岂有工程先
完工后预算之说？这样的预算方
式真不愧为“颇有创意”。一本糊
涂账，搁谁谁都不愿意。如此看来，

这已不是钱的事。

其实，该单位对宿舍楼的供暖
方式进行改造，也是为大家做了一
件好事，可好事就要做好，这种想
当然包办式做事方式，的确有点不
妥，对于引起的质疑，单位自然难
辞其咎。让人担心的是，如果继续
对峙下去，苦了38号楼上的16户居
民不说，就连自管站工作人员也陷
入了看着阀门不能给居民送汽的
尴尬境地，倘若再等到矛盾进一步
升级，恐怕就不是交钱就能解决的
问题了。可面对居民们每次来单位

办公室协商都找不到负责人的尴
尬，不能不让人觉得单位有逃避责
任的嫌疑。

按照单位领导的说法，此次改
造的费用同另一处宿舍楼相比也
并不算高，而且单位在对待该楼居
民平时的用电等方面也给予不少
补贴，对居民的“照顾”也算是到位
的。既然如此，为何不再“照顾”一
下，先替居民把这笔钱垫付一下，

或同供热单位进行协商，等把改造
费用清单列出来了，把居民们的疑
问一个个解释清楚了，再向居民们
收这笔钱也不迟。

最近两天，气温骤降。笔者认
为，正在38号楼里挨冻的16户居
民，不是不想早日在暖和的房间里
生活，也不是交不起这几千元的费
用，可是毕竟老百姓攒点钱也不容
易，最起码也要明白这些钱到底是
花在哪儿了？

暖气改造费纠葛，不仅仅是钱的事

□许传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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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俊浩

据《齐鲁晚报》报道，一位外出晨

练的老人在坐车途中昏迷，被公交司

机送往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医生表示

老人属于猝死，可能与心脏有关。

入冬以来，这样的新闻已是屡见

不鲜，冬天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

期，特别是老年人，血液黏稠度高、动

脉硬化现象比较普遍，寒冷的天气会

使血液循环放慢，更容易引发脑卒

中、心卒中等急性心脑血管疾病。所

以，有心脏病、高血压、动脉硬化等心

脑血管疾病的老人，在寒冷的天气里

要尽量避免单独外出活动，以免发生

意外。

□梁开文

12月8日凌晨，平阴环秀小区25

号楼一住户发生煤气中毒，平阴消防

中队架梯将煤气中毒的一家三口救

出。经抢救，男主人不幸去世，女主人

和其女儿仍在住院观察。惨痛的教训

提醒我们———

冬日凌晨天未亮，一家三口中煤毒。

多亏报警电话响，救援人员冲进屋。

抢救之后看现场，罪魁祸首蜂窝炉。

务必留好通风口，取暖安全重预防。

□钟倩

为了根治违法占道经

营的“顽疾”，省城计划用3

年时间基本实现“退路进

厅”，确实无厅可退的，所在

区政府要收购部分沿街门

头房，转为社区便民菜市场

或连锁店等，一律进行规范

化管理。“退路进厅”是城市

发展的大势所趋，但是，“路

厅”争客的现象却时常上

演。据晚报昨日新闻，前不

久因为附近马路市场抢客

源，山师东路农贸市场生意

冷清，业户萌生退意，近日

这一现象又在省城东边的

盛福花园小区上演。

笔者分析看，之所以会

出现“路厅”争客的现象，原

因有二，一是新建的农贸市

场大多“门槛”较高，很多长

期卖菜的摊贩往往是“被进

厅”，说到底是为了有一个

稳定的位置，不惜掏大钱买

摊位，“被进厅”后却生意惨

淡，连最起码的费用都赚不

回来，想退出也是无奈之

举。

二是“进厅”方面不彻

底，有一些摊贩依然还在外

围打游击，从另一个方面

看，有关部门的管理存在问

题，“马路市场每天也有人

来收摊位费”，既然是取缔

马路市场，为什么还有人来

收摊位费？由此可见，各部

门之间没有达成共识、形成

合力，试问，管理者都不能

统一行动，“进厅”何以实

现？不要“难为”摊贩，把难

题留给“进厅”的摊贩，他们

没有生意可做，新建的农贸

市场就会成为“摆设”。

□冷洪梅

大明湖景区市民遛狗产生的
狗粪给景区带来环境污染的报道，

引发了众多市民的关注和讨论。有
的市民遛的狗是庞然大物，虎视眈

眈，使游客受到惊吓，使和谐的环
境不再和谐。

此问题也是老生常谈了，不管
是曝光还是突击检查，无论是呼吁
市民素养的提高还是反复教育，起
到的作用都是微乎其微。其实，笔者
认为，还是处罚的力度太小。有些人
养的狗价格非常昂贵，有的狗每晚

都在别人休息的时候还在狂叫，在
社区或公园里看到它们在主人的带
领下“撒野”，还频频伤人，必须要加
强管理了。

笔者从媒体了解到，目前在美
国有《恶犬法》、《妨碍公共利益法》

和《联邦动物保护法》三部关于养
狗的法律。这三部法律共同构成了
完整的养狗法治体系，一方面赋予
公民养狗的权利，另一方面同时有
力约束了美国人的养狗行为。养狗
人只承担养狗责任和义务是远远不
够的，必须要达到“人狗配合”的最
高境界。如：法规中有一条“三吠”原

则，如果任何一家的狗在居民区内
狂吠超过三声，就将被视为扰民。邻
居一般对第一声和第二声狗吠是可
以忍耐的，但狗叫过第三声，狗的主
人完全有可能会接到一张法庭的传
票，甚至会出现代狗坐牢的事情。

这些好的做法对于我国来说
可能是一个空白，但我们完全可以
通过借鉴国外的一些做法，结合自
己的实际情况，制定出自己的养狗
法律法规来，最终实现“依法治
狗”。当然要想根本解决，还得按照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这一理念来推行。

格一家之言

“退路进厅”

后续工作要细化

老人应避免

单独外出

蜂窝取暖要小心

治理狗患，必须有法可依


